河南大学党政办公室文件
校办发〔2015〕7号
河南大学党政办公室

关于选聘校友联络员的通知

各教学单位：

校友是学校的宝贵资源和财富。2015届毕业生即将步入社会，他们将成为河南大学校友大家庭新成员，为进一步增强校友之间、校友与母校之间的密切联系，保证校友联络工作的持续性，完善校友信息库的建设，不断提高学校的凝聚力和感召力，促进学校和校友事业的共同发展，经学校研究决定，今年将继续从本届毕业生中选聘一批思想政治素养良好、乐于奉献、责任感强、具有较强组织沟通协调能力的校友联络员。
请各教学单位高度重视，按照《河南大学校友联络员聘任办法》积极推荐优秀毕业生担任校友联络员，并于2015年5月10日之前，将《河南大学校友联络员推荐表》汇总后报送到金明校区行政楼213房间，电子表格发送至xyh@henu.edu.cn。

附件：1.河南大学校友联络员聘任办法

      2.河南大学校友联络员推荐表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三日

   （联系人：车颍涛     联系电话：15003783106（办））
附件1
河南大学校友联络员聘任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校友联络是校友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进一步做好校友工作，加强校友之间、校友与母校之间的联络和交流，使校友联络工作更加规范和富有成效，共同促进学校和校友的发展，特制定《河南大学校友联络员聘任办法》。

第二条  校友联络员是指在应届毕业生（含全日制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及其他类别学生）中选拔、校友工作办公室聘任、及时联系和收集本年级（专业）同学信息、按照规定及时和校友工作办公室联系并汇总校友信息的联络人员。

第三条  校友联络员在联系校友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收集的校友个人信息要征得校友本人同意。校友工作办公室对汇总的校友信息进行严格管理，确保校友信息安全。

第二章  校友联络员选聘条件和要求

第四条  热爱母校，热心校友工作，乐于为学校和同学服务。

第五条  具有较强的责任心和组织协调能力，在同学中有一定的号召力。
第六条  在校学习期间担任过班级（年级、学生会、校内社团）主要学生干部或组织过大型活动的优先。

第七条  各教学单位根据年级人数多少确定1—3名校友联络员。

第三章  校友联络员主要职责

第八条  关注母校发展，促进校友之间、校友与学校之间的联络和交流。收集校友对学校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向校友工作办公室汇总相关信息。
第九条  负责收集本年级（专业）同学的信息变动情况，及时更新本年级（专业）通讯录，并以电子版形式向校友工作办公室反馈。
第十条  积极申请加入河南大学地方校友会组织，积极参与学校和地方校友会组织的活动。

第十一条  协助校友工作办公室开展工作，积极组织本年级校友举办各种形式的活动。
第十二条  积极向校友总会创办的刊物《河南大学校友通讯》和校友总会网站投稿，关注校友取得的重要业绩，报道校友的优秀事迹。

第四章  其他事项

第十三条  校友工作办公室向校友联络员颁发聘任证书。
第十四条  由于工作以及其他原因不能履行职责的，校友工作办公室将适当增补有关年级（专业）校友联络员。
第十五条  校友联络员可优先享有母校资源。

第十六条  被聘为校友联络员的，由校友工作办公室发放河南大学各地校友会通讯录和校友联络员通讯录，并优先赠送《河南大学校友通讯》。

第十七条  成绩较突出的校友联络员，校友工作办公室可推荐其成为河南大学地方校友会理事候选人。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河南大学校友工作办公室负责解释。
附件2

河南大学校友联络员推荐表

单位名称：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照

片

（电子版）

	籍    贯
	
	民 族
	
	政治面貌
	
	

	邮    箱
	
	班 级
	
	专    业
	
	

	家庭住址
	
	

	工作单位
	
	单位地址
	

	电子邮箱
	
	手机号码
	

	QQ号码
	
	微信号
	

	担任职务
	

	学院推荐意见
	签字（签章）：             年    月  日

	审批意见

校友工作办公室
	（签章）：             年    月  日


注：本、专科生每年级推荐1-2名，研究生每年级推荐1名。

河南大学党政办公室               2015年4月1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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